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生生物科學系農業一般公費生申請書

	申請人
姓  名
	
	身分證號
	
	班別
年級
	· 碩士班一年級
· [bookmark: _GoBack]學士班二年級
· 學士班三年級
· 學士班四年級

	
	
	學    號
	
	
	·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手    機
	(   )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興趣領域
	□水產養殖   □水產繁殖   □其他_____________  

	自    述
	(請說明個人特質、經濟動物相關之學習經歷及對於未來就業職場之期待與規劃。)






	學習計畫
	(請說明對學習水產養殖之規劃，包含選課、課餘及寒暑假之安排。)





	聲明事項
	· 我了解畢業後3個月內應至領有養殖登記證之水產養殖場就業，從事水產養殖之專職工作，其年限應達受領獎助學金年限，違反規定應返還獎助學金。如畢業年度因未畢業無法履約，得於該畢業年度結束前2個月內辦理展延，展延至多二年，並以一次為限，展延期間無提供公費。
· 連帶保證人需為中華民國國民且需另附財力證明。
· 如無法於遴選結果公告後14日內繳交連帶保證人簽妥之契約書並檢附其身分證影本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則視為放棄錄取資格。契約期間內如聯絡方式有異動，將通知系辦公室更正。
申請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1. 依「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生生物科學系農業一般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辦理。
2. [bookmark: _Hlk83396933]請檢附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3. 自述及學習計畫字數600字以上，請以電腦打字(標楷體/12號/單行間距)後列印簽名，於規定期限繳交至系辦公室。
4. 遴選通過後，申請人與連帶保證人應提供身分證影本並親自簽訂契約書。


112年11月30日水生生物科學系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